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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6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实施完毕，公司此次就 2016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对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股权激励

计划》及《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二、对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并相应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

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股东大会已合法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该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上述议案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

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调整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事项。 

三、对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为满足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取得一定的银行授信额

度，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有利于有效盘活公司现金流、节约运营成本，更好地满足

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求，保持经营工作的持续稳定，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够有效防范风险。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万达广场支行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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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此页为《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1、张先治（签字）：                    

 

 

2、韩海鸥（签字）：                    

 

 

3、肖  捷（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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